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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「臺北市殯葬管理自治條例」(草案) 

影響評估報告 

一、修正緣由： 

臺北市殯葬管理自治條例，前於九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以府法三

字第○九一○八○五三四○○號令修正公布施行迄今，適用範圍

僅止於本市公私立之殯葬設施(現行條文第二條)，所規範內容僅

侷限於殯葬設施之設置(現行第二章)、管理使用(現行第三章)，

以及遷葬(現行第四章)；然殯葬事務非僅止於殯葬設施及遷葬，

且殯葬管理條例自九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即已公布施行，其規範內

容除殯葬設施之設置、經營管理外，對於殯葬服務業之管理及輔

導與殯葬行為等亦有所規範，復明定直轄市政府殯葬事務之權責

範圍。為配合殯葬管理條例之施行，修補現行法規就殯葬行為、

殯葬服務業之管理，及加強市立殯葬設施之安全維護與管理，爰

修正本自治條例。 

 

二、本次修正概要： 

修正後之本自治條例共計七章三十四條，大要如下： 

(一) 第一章總則：列第一條至第三條，明定制定目的(第一條)、

主管機關(第二條)、市立殯葬設施及環保葬之定義(第三條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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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第二章殯葬行為：列第四條至八條，明定申請埋葬、火化之

受理機關及應檢具之文件(第四條)。國外開具證明文件之效

力(第五條)。墳墓起掘或修繕應申請許可及應檢具之文件(第

六條)。火化限用火化專用棺木或環保棺木及火化後骨灰之

處理(第七條)。死亡後屍體應埋葬或火化之期限(第八條)。 

(三) 第三章殯葬設施設置及使用管理：列第九條至第十八條。

授權殯葬處就所經營管理之殯葬設施，得訂定設施使用管理

自治規則(第九條)。明定進入市立殯葬設施之禁止規範(第十

條)。明定市立公墓內之禁止規範(第十一條)。其他市立公

墓或骨灰(骸)存放設施使用之重要規範(第十二條至第十五

條)。配合實施環保葬之獎勵(第十六條)。授權主管機關就私

人或團體設置、擴充、增建、改建殯葬設施之審核，得訂定

審查標準(第十七條)。私立殯葬設施完竣後之檢查(第十八

條)。 

(四)第四章殯葬服務業之管理與輔導：列第十九條，規範主管機

關對殯葬服務業之查核評鑑。 

 (五) 第五章遷葬：列第二十條至第二十三條，規範依殯葬管理

條例第三十五條遷葬墳墓之程序事項及遷墓補償費、救濟

金等之請領機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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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六) 第六章罰則：列第二十四條至三十一條。明定未取得埋葬許可

證而埋葬或未依許可內容設置墳墓者之罰則(第二十四條)。未

經申請火化許可證或未依核准內容而火化屍體或骨骸者之罰則

(第二十五條)。未經核准而修繕墳墓者之罰則(第二十六條)。違

反殯葬處限期埋葬火化處分之罰則(第二十七條)。市立殯葬設

施內，違反禁止行為之罰則(第二十八條)。於市立公墓內為禁

止行為之罰則(第二十九條)。未經許可，擅將存放於市立殯葬

設施之骨灰(骸)攜出者之罰則(第三十條)。殯葬服務業拒絕、

規避或妨礙主管機關之查核、評鑑之罰則(第三十一條)  

 (七) 第七章附則：列第三十二條至三十四條。市立殯葬設施使用規

費及墳墓遷葬補償法規之訂定、修正、廢止特別程序(第三十二

條)。書表格式，由殯葬處定之(第三十三條)。本自治條例施行

日 (第三十四條)。 

 

三、本自治條例修正後之預期實益： 

    (一)全面而完整的研討修正，將現行不合時宜條文修正或刪除。

例如現行條文第十條規定：「死亡後屍體在二十四小時內不得

閉棺、埋（火）葬…」並無應然或合理之立法理由，爰予刪

除。或現行條文第十八條：「非病故死亡申請火葬許可證時，

其檢附之死亡證明書應註明「准予火化」字樣。」等，與實

務運作多有不符者，均已予刪除或修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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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(二)配合殯葬管理條例之施行，本次修正，期與中央法規殯葬相

關事務之規範能接軌。例如有關殯葬設施之設置、擴充、增

建、改建之標準，殯葬管理條例及其施行細則均已有詳列。

為免與中央法規牴觸，乃將現行第五條、第六條等刪除，並

為因地制宜，考量市政建設之需要，乃授權主管機關基於市

政建設之考量，就私人或團體設置、擴充、增建、改建殯葬

設施之審核，除應符合中央法令之規範外，並得訂定審查標

準(修正條文第十七條)。此外就殯葬管理條例授權直轄市制

定或訂定事項(如條例第十八條第三項、第三十五條第二

項)，本次修正條文亦有新增條文規範(如修正條文第十八條) 

     (三)因地制宜，補充中央法令之不足：例如殯葬管理條例就殯葬

行為墳墓修繕之應備要件、審查程序等尚乏明文，本次修正

條文第六條即有明定墳墓起掘或修繕應申請許可及應檢具之

文件、並於修正條文第二十六條定有違反該條之罰則之法律

效果。再如修正條文第十九條、第三十條亦係補充或加強殯

葬管理條例對殯葬服務業之輔導與管理。 

     (四)加強市立殯葬設施之維護與管理：將現行條文有關市立殯葬

設施之維設與管理部分且又涉及與人民權利義利重大事項

者，均已詳加研討修正或增定(修正條文第九條至第十五條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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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(五)落實殯葬服務業之管理與輔導：除明文規定臺北市殯葬服務

業，每三年至少一次接受查核評鑑(修正條文第十九條)。並於

修正條文第三十條定有拒絕、規避或妨礙主管機關之查核、

評鑑之罰則法律效果。經落實殯葬服務業之管理與輔導，將

使消費者獲得較佳的保障。 

     (六)移風易俗推行環保自然葬：推行樹葬、灑葬、植存等環保葬

法之概念(修正條文第三條第二項、第十六條) 


